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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自行车碰撞事故重建及参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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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 MADYMO 仿真分析软件针对长沙地区一起汽车－自行车碰撞事故进行事故重建,仿真结

果与实际事故情况比较，验证了仿真方法和模型的可行性和准确性。通过改变自行车车速、碰撞位置、

汽车车速及汽车前部结构设计参数，研究其对骑车人颅脑损伤的影响。仿真结果可作为车辆安全设计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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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real word of vehicle-bicycle accident was reconstruction using MADYMO program. The 
simulation result compare with real accident,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of simulation methodology and 
accuracy of muti-body model. Research the effect on biomechanical parameters related to head-brain 
injuries of bicyclist with the change of bicycle velocity, impact position, vehicle impact velocity and 
front－end structure. Result of the simulation can be adopted as a basis of the vehicle safet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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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已拥有大约 5 亿多辆自行车，是世界上自行车最多的国家。汽车保有量的

迅速增长和混合式交通的运行方式使得我国自行车与车辆碰撞导致交通事故数量和伤亡

人数居世界之首
[1]
。2005 年，全国因交通事故死亡 98,738 人，受伤 469,911 人，其中骑

自行车者死亡 11,407 人，受伤 51,302 人，分别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和受伤总人数的 11.55%
和 10.92%[2]

。  
占道路弱势群体死亡总数很大部分的骑车者的碰撞伤害及保护研究，相对行人来讲，

国内外研究都较少。目前人口密集的日本，一些汽车研究所和交通部门对自行车与汽车

碰撞事故进行了一些分析和碰撞机理、伤害机理及保护措施的研究；Tetsuo Maki 等人对

行人和自行车分别与汽车碰撞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行人法规中的部件实验要针对骑自

行车者的保护进行一些更改；美国的 Stutts and Hunter 等人提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一样，

头部严重损伤是造成骑自行车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国内只有少数科研机构和高校对自行

车事故形态及伤害保护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吉林大学曾对汽车与自行车碰撞

时碰撞速度的确定进行过分析和讨论。 
本文采用计算机仿真模型对一起典型汽车－自行车交通事故进行事故重建，用因子

试验法对较不同车速及汽车前部结构参数条件下人体的头部动力学响应及生物力学响

应，并结合行人颅脑损伤防护措施对汽车安全性设计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和讨论。 

2  材料与方法 

2.1  多刚体系统动力学理论 
本文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为多刚体系统动力学理论。根据动量守恒规律，多刚体系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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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刚体在进行直线与旋转运动时的运动控制方程可以由牛顿—欧拉方法得到。刚体关于它自

身惯性中心的运动方程为： 
i i im r F=&&           （1） 

i i i i i iJ J Tω ω ω⋅ + × ⋅ =&         （2） 
式中：mi—质量；Ji—关于惯性中心的惯性矩；ωi—角速度向量；Fi—力向量；ri—位移向量；

Ti—力矩(相对于惯性中心)向量。 
对于刚体系统中的某一个刚体来说，Fi 和 Ti 还包括铰节点的力，与整个系统的加速度场相

关。在 1 式中对位移向量 irδ 取变分，2 式中对方位 iδω 取变分，然后两式相加，则取变分后的

i 个刚体有 
( ) ( ) 0i i i i i i i i i i ir mr F J J Tδ δω ω ω ω⋅ − + ⋅ ⋅ + × ⋅ − =∑ &&&  

 
应用变分原理、矩阵运算和数值积分可计算出各刚体的速度和角速度。Madymo 软件中的

数值积分方法主要有欧拉方法，固定时间步长的四阶龙格—库塔（Runge-Kutta）法或可变时间

步长的五阶龙格—库塔法等。 

2.2  建立汽车-自行车碰撞模型 
模型的建立主要包括骑车人的人体多刚体模型、汽车多刚体模型及自行车多刚体模型（图

1），以及三者碰撞的接触定义。 
 

 
 
 
 
 
 
 
 
 
 
 

图 1  汽车－自行车－骑车人仿真模型   图 2  自行车－骑车人仿真模型 

2.2.1  自行车－骑车人模型 
本文骑车人模型采用瑞典查尔摩斯大学的 CPMi（Chalmers Pedestrian Model 1）多刚体行人

模型
[3]
。该人体模型为 50 百分位成人男子模型（身高 175cm，体重 78kg），模型由 24 个椭球体

组成，分别表示行人的头、颈、胸、腹、骨盆、上肢、大腿、小腿、足，身体各部位通过十四

个关节连接，并增加了可旋转的膝盖以及可模拟骨折的腿骨部分。该人体模型通过尸体实验验

证，是目前行人多刚体模型中生物逼真度较高的模型之一。该模型建立基于欧洲人平均身材，

代表了我国中等身材偏高的行人群体，可以用来分析汽车－自行车－骑车人碰撞的动力学过程。 
自行车选取我国较为普遍的 26 式自行车建立自行车模型。自行车由一个平面铰，一个万向

铰和一个平移铰与全局坐标连接。采用四个转动铰链来描述部件之间相对转动，包括前后轮、

踏板轴、龙头处转动铰链。自行车重量为 15kg，车轮半径为 33cm，轮距为 113cm，坐高为 85cm。

自行车－骑车人仿真模型见图 2。 

2.2.2  汽车模型 
汽车前部结构根据 IHRA（国际协调研究机构）研究结果和日本法规草案，可以将车型分

为三种较为常见车型，分别为 Sedan (轿车)、SUV、1-Box(一厢车,即国内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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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an       SUV      1-box 
图 3  车型分类 

 
本文根据这三种常见车型建立汽车模型，各车型的尺寸参考欧美及日本等国主流车型的统

计数据。汽车的保险杠、引擎盖边缘、引擎盖顶、挡风玻璃、车顶、车轮等部件用椭球表示，

底盘用平面表示。汽车前部保险杠、发动机盖板前缘、发动机盖板、发动机盖板后缘等各部分

的机械特性数据从 EuroNCAP 碰撞试验获得。 

2.2.3  汽车－自行车－骑车人碰撞模型 
定义骑车人身体各部位与自行车及汽车前部碰撞时的接触摩擦系数定义为 0.5；定义自行车

与汽车前部碰撞时接触摩擦系数定义为 0.3，碰撞过程中的汽车制动（70%的事故采取了紧急制

动）减速度为：0 至 50 毫秒线性变化，对应加速度从 0 至-5m/s2；50 毫秒至 1 秒加速度为-5m/s2。
汽车－自行车碰撞事故形态一般分为：汽车与自行车侧面碰撞、汽车与自行车正面碰撞、汽车

与自行车追尾碰撞。由于汽车与自行车侧面碰撞事故比较常见。故本文仿真研究只考虑汽车与

自行车侧面碰撞。 

2.3  事故重建 
本文利用MADYMO碰撞仿真软件,重现了长沙地区的一起汽车－自行车碰撞事故，仿真结

果与现实事故进行比较分析，来初步验证仿真方法和模型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2.4  仿真参数设计 
 针对骑车人颅脑损伤的防护，本文的参数研究主要考虑四个方面：自行车车速、自行车碰

撞位置、汽车车速、前部结构几何参数。参数分析方法采用因子试验方法，通过改变单一输入

变量或多个输入变量研究对目标值的影响。 
自行车的速度一般在 5km/h－20km/h,本次参数研究取两组自行车车速 10 km/h、20 km/h。

自行车碰撞位置分以下几种（如图 4）：Type 1 中骑车者头部离汽车中心线 1.2m，Type 2 中骑车

者头部与汽车中心线重合。Type 3 中骑车者头部与汽车边线重合。 

图 4  自行车碰撞位置的分类 

 
汽车-自行车碰撞发生时，汽车的行驶速度与骑车人的损伤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汽车与自

行车发生碰撞瞬间，汽车车速范围一般在 20km/h－40km/h 之间。因此，在参数研究中取四组车

速：20km/h、30km/h、40km/h 和 50km/h。 
汽车前部结构几何参数尺寸参考欧美及日本等国主流车型的统计数据根据车型各参数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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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4]
，如表 1，长度单位为：mm。其中 HL 为引擎盖长度，WA 为挡风玻璃家度，HA 为引擎

盖角度，BCH 为保险杠中心高度，HEH 为引擎盖边缘高度，BL 为保险杠伸出量（如图 1）。 
表 1 三种车型参数设计真值表 

Sedan SUV 1-BOX 
参数分

析变量 最小

值(-1) 
中间

值(0) 
最大值

(1) 
最小

值(-1) 
中间值

(0) 
最大值

(1) 
最小

值(-1) 
中间值

(0) 
最大值

(1) 
HL 635 918 1200 844 1000 1168 157 259 361 
WA 29º 35º 40 º 36º 40º 43 º 30º 38º 46º 
HA 11º 15º 18º 9º 10º 11º 40º 40º 40º 

BCH 435 476 516 544 640 736 448 576 704 
HEH 565 702 839 832 1000 1168 864 1004 1144 
BL 127 127 127 195 195 195 188 188 188 

分析自行车车速和碰撞位置影响，汽车车型与尺寸选择 Sedan 车型和中间值尺寸。分析某

项或多项前部结构参数的影响时，其余参数均取中间值，自行车车速取 10km/h，车速取 40km/h。 

2.5  主要输出参数及评价指标 
本文主要讨论骑车人颅脑损伤的防护，故只对头部相关输出参数加以讨论。由 MADYMO

软件仿真输出的主要参数有：HIC 值、头部线性速度、角速度、角加速度，碰撞力等，与之相

对应的颅脑损伤机理如表 2。头部损伤标准 HIC（Head Injury Criterion）是目前最为常用头部伤

害评价指标，其定义为：  

                    )]()1[( 12
5.2

12

2

1

ttdta
tt

MAXHIC
t

t Head −
−

= ∫  

式中： a(t)—— 碰撞过程中头部质心合成加速度 
t2-t1—— HIC 达到最大值时的时间间隔 
HIC值 1000 代表 20% AIS 3[5]

（简明损伤定级法表示的较重伤）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脑

损伤评价除 HIC 值之外，还有其它的评价方法，如 Lowenhielm 等人提出了一个脑损伤的阈值
[6]
，

根据角加速度峰值和角加速度的变化值，用脑组织临界曲线来表示（图 5）。它指出当头部角

加速度达到 4500rad/s2并且角速度变化量超过 50 rad/s 时，将长生 5%的应变，桥静脉将会发生

断裂。 

 
图 5 临界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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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颅脑伤损伤机理简表[6] 

颅脑损伤类型 损伤机理 
1颅骨骨折 头部与车体的碰撞力 
2冲击伤 碰撞力的作用造成碰撞点一侧的损伤 
2对侧冲击伤 碰撞力的作用造成碰撞点对侧的损伤 
2脑膜外血肿 碰撞力的作用造成碰撞区域的损伤 
2脑硬膜下血肿 碰撞力、头部线性及角加速度 
3脑震荡 角速度及角加速度，颅骨大脑相对运动 
3神经轴突损伤 角速度及角加速度 

1-碰撞力造成的颅骨损伤 
2-动脉或桥静脉断裂造成的颅内血管损伤 
3-脑组织内的神经轴突受到剪切应力造成的脑神经损伤 

3  事故重建 

3.1  事故来源 
美国通用公司资助的中国城市道路交通中弱势群体与汽车碰撞事故的深入调查研究课题于

2006年10月份在湖南大学启动，以行人和自行车事故为主要调查对象。事故数据分为两部分来

源，一部分是直接从长沙各区大队调出可事故重建详细案卷，对事故重建所缺数据通过回访和

回勘的方式尽量取回。另一部分由湖南大学建立的交通事故现场调查小组与交警大队122处警中

心合作，派出专业人员，与交警同时到达事故现场，采集得来相关的事故数据。每一起事故采

集的信息主要包括伤者信息，事故车辆信息，现场信息及当事人和目击证人的陈述等。本事故

来自于第一部分数据。 

3.2  事故信息 
本事故于 2006 年 10 月 23 日 7 时 20 分发生在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万家丽路口。汽车由西

往东行驶，自行车从人行道边由南往北行驶。汽车右前部与自行车前轮左侧接触碰撞。地面流

下 6.8m 刹车印，地面潮湿。事故现场草图与现场全局照片如图 6－7，车辆碰撞信息描述及挡

风玻璃受损位置照片如图 7－8，伤者损伤信息为：左锁骨远端骨折，左侧 5－8 根肋骨多发性

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擦伤。 
    
     

 
 
 
 
 
 
 
 
 
 

图 6  现场草图         图 7  现场全局照片 
 
 
 



The 5th Int. Forum of Automotive Traffic Safety (INFATS), Changsha, China, December 2007 

77 

 

 
图 8  车损信息示意图      图 9  挡风玻璃受损位置照片 

3.3  模型建立 

3.3.1  汽车模型 
根据交警记录肇事者行驶证信息显示，肇事车辆为吉利美日 MR7310。汽车多的刚体模型

基于事故车同年份车型的几何模型建立。事故车前部结构根据 EuroNCAP 行人碰撞法规分区建

立椭球模拟，各区刚度参照相似车型 EuroNCAP 试验得到各区刚度特性曲线
[7]
。 

3.3.2  骑车人模型 
由于针对特定事故案例，涉及的受害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条件对于人体关节的机

械特性和运动响应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在参考 50 百分位行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比例缩

放，以确保仿真的准确性。通过 Madymo 的命令行操作，调用 GEBOD 模块，定义人体模型的

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可以得到案例事故中人体模型。 
由于交警不会记录伤者身高、体重信息。通过回访我们得到骑车人身高为 168cm，体重为

67 公斤，再通过调用 GEBOD，得到仿真所需骑车人模型。 

3.3.3  仿真参数设定 
定义人体各部位与汽车前部碰撞时的接触摩擦系数为 0.5，人与自行车的摩擦系数为 0.5，

自行车与汽车前部碰撞时的接触摩擦系数为 0.3，由于地面潮湿，汽车车轮与地面摩擦系数取

0.55，地面与人体摩擦系数取 0.5，自行车与地面取 0.3。 
根据现场情况，设定汽车－自行车相对位置，汽车碰撞时刻速度，自行车速度，骑车者姿

态为分析的自变量，在设定的范围内调整，以获得与事故情况相符的仿真动态响应过程。最后

得到一组仿真结果的骑车人头部碰撞挡风玻璃位置，骑车人最终落地位置，自行车最终位置与

实际结果吻合最好。该组输入参数为：汽车与自行车夹角为 4º，骑车人距离汽车中心线 1.05m，

设定汽车初始速度为汽车碰撞时刻速度，值为 7.8m/s，自行车速度为 4.4m/s，骑车者两脚掌在

同一水平位置。 

3.3.4  结果分析讨论 
事故重建的准确性可以通过事故重建动态响应过程和损伤情况来分析。 
事故重建动态响应过程可以通过车辆受损信息，车上碰撞点位置，自行车落地位置和骑车

者落地的位置来评估
[7]
。整个仿真过程计算时间为 2500ms，图 10 可以看出汽车前保险杠右中

部与自行车前轮左侧接触，这与图 8 显示汽车与自行车的受损情况非常符合。图 11 为 190ms
骑车者头部接触挡风玻璃位置，与图 8 显示挡风玻璃受损位置基本符合。图 12 与图 13 为现场

最终位置与仿真最终位置，比较得知汽车最终停止位置，自行车落地位置基本符合。



The 5th Int. Forum of Automotive Traffic Safety (INFATS), Changsha, China, December 2007 

78 

 
                  
 
 
 
 
 
 
 
 
 

图 10 0ms 仿真图        图 11 190ms 仿真图 
    
 
 
 
 
 
 
 
 
 

图 12 现场最终位置照片       图 13 仿真最终位置 
 

表 4  相关损伤参数输出 

损伤参数 单位 结果 
HIC   － 386  
角速度变化值（△HAV）   rad/s 27 
角加速度峰值(HAA)   rad/s2 1.9E+04 
胸部合成加速度峰值（Res.chest acc）   g 74g 

 
损伤相关参数如表 4 所示。研究表明，HIC 极限值为 900-1000，仿真得到的 HIC15 值为 386

（T1=190ms，T2＝196ms），头部角速度峰值和角加速度峰值放入图 5 中的临界曲线中可发现

位于 5％的组织应变曲线之外，由此推断骑车人颅脑损伤的几率很小，实际损伤情况中骑车人

头部没有损伤。仿真中骑车人胸部与挡风玻璃和引擎盖上沿交接处接触，这一位置刚度较大，

胸部合成加速度峰值达到 74g，这超过了耐受极限 60g[8]，表明胸部有发生肋骨骨折的可能，实

际损伤情况中骑车人左侧胸部 5－8 根肋骨发生了多发性骨折。 
经过事故的动态响应过程和损伤情况的分析对比，仿真和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初步验证了

仿真方法的可行性和事故车辆与自行车及人碰撞的仿真模型的准确性。 
实际损伤中骑车人左侧锁骨还发生了骨折，由于仿真人体模型无法模拟锁骨骨折故没有输

出值进行比较。 
事故重建得到的头部损伤参数为理解头部损伤机理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同时也可以对现行

的损伤标准和临界值进行评估。仿真得到的损伤参数对骑车损伤机理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4  仿真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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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自行车速度和碰撞位置的影响 
 
          

 
 
 
 
 

(a)     (b)     (c)     (d) 

图 14 自行车碰撞位置和速度影响（俯视图） 

(a)、(b)为自行车速度为 10km/h,汽车与自行车前轮相撞 

(c)、(d)为自行车速度为 20km/h,汽车与自行车前轮相撞 

        
 
          

 
 
 

 
 

(a)     (b)     (c)     (d) 
图 15 自行车碰撞位置和速度影响（俯视图） 

 (a) 、(b)为自行车速度为 10km/h,汽车与自行车中间相撞 

 (c) 、(d)为自行车速度为 20km/h,汽车与自行车中间相撞 

  
当 Sedan 车型与自行车发生碰撞时，由于骑车者有一向前速度，骑车者是与汽车成一定夹

角摔向汽车引擎盖，当汽车速度一定时，这一夹角大小取决于自行车的速度速度。当 Sedan 车

与自行车前轮相撞时，骑车者头部很有可能不与汽车挡风玻璃相撞，自行车速度越大，骑车者

头部撞向汽车挡风玻璃的几率也越大。图 14 为汽车与自行车前轮相撞， (a) (b)中骑车者头部与

汽车右侧 A 柱（视图方向）相撞，(c) (d)中，由于自行车速度增大，骑车者头部撞向右侧挡风

玻璃边缘。图 15 为汽车与自行车中部相撞， (a) (b)中骑车者头部撞向挡风玻璃偏左侧，随着自

行车车速增大，骑车者头部有可能越过挡风玻璃而不与车体接触。在图 15(c) (d)中，骑车者头

部撞向了左侧挡风玻璃边框。当汽车与自行车后轮碰撞时，由于此时骑车人头部已经几乎越过

汽车的边线，骑车者头部与车体接触的几率很小。 
综上所述，自行车的速度和碰撞位置对骑车者头部的接触位置有很大的影响。当汽车与自

行车前部、中部相撞时，骑车者头部撞向车体的几率要比汽车与自行车后部相撞大得多。 

4.2 汽车碰撞速度的影响 
仿真结果图 16(a)显示，三种车型在汽车车速增加的情况下，输出的 HIC 值也越高，且相同

车速下，Sedan 的 HIC 值要大于 SUV 和 1-Box。可见汽车车速越高，发生碰撞时，骑车人的头

部损伤也将越严重。可以看出当车速高于 30km/h 时，HIC 值上升趋势增大，当车速超过 50km/h
时，HIC 平均值值已经达到 1500，Sedan 车型更是高达 2500 以上。与行人相比，20-50km/h 同

等车速时，骑车人的 HIC 值要低于行人[9]，骑车人头部损伤风险要比行人小，这与日本的交通

事故综合分析中心（ITARDA）数据分析结果保持一致[10]。 
从碰撞力分析，从图 16(b)可看出，三种车型随着汽车车速增加，碰撞力都在增加，且相同

车速下 Sedan 的碰撞力要大于 SUV 和 1-Box。导致颅骨骨折的相关参数主要为碰撞力，颅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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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耐受限度有所不同，如前额的耐受限度为 3.6-9.0KN，颧骨为 0.5-2.9KN，颞骨为 5.0-12.5 
KN，枕骨为 6.4 KN，上颌骨为 2.0-4.2 KN，下颌骨为 0.8-3.4 KN[6]。当车速大于 50km/h 时，

碰撞力平均值超过 5kN，颅骨骨折的发生率也会相对较高。 
 

 
 
 
 
 
 
 

(a)            (b) 
 

 
 
 
 
 
 
 

(c)            (d) 
 

 
 
 
 
 
 
 

(e)           (f) 
 

 
图 16 汽车车速对骑车人头部损伤参数的影响 

(a)HIC 值 (b)碰撞力峰值 (c)角速度变化值 (d)角加速度峰值 (e)头部碰撞角度 (f)头部碰撞速度

 
从能量角度解释，车速越高，碰撞的能量也就越大。头部碰撞吸收的能量也就越高，其损

伤程度就增大。由于在仿真中，定义三种车型是根据前部几何参数划分，没有考虑车型整备质

量的区别，而实际中，SUV 和 1-Box 车型的整备质量要大于 Sedan 车型，故实际中 SUV 和 1-Box
车型的 HIC 值和碰撞力比仿真还要大些。 

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值如图 16中(c)和(d)，40km/h以上的头部角速度平均值在 45rad/s 以上，

角加速度平均值在 4500 rad/s2 之上，这表示车速超过 40km/h，大脑均有桥静脉断裂的可能，也

预示骑车人将会受到脑震荡及神经轴突损伤等脑损伤。对于三种车型，随着车速增加，角速度

和角加速度都在增加，且同等速度下，三种车型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相差不达。对于 SUV 和 1-BOX
车型，车速达到 40km/h 时，骑车人 HIC 值可能没有达到 1000，但是，由于加速度变化值和角

加速度峰值过大，也有可能受到脑损伤。 
目前已建立的行人法规中，EEVC Phase2 的头部冲击器（40km/h）实验中，不分车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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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部冲击器相对水平面的角度为 65°±2°，IHRA 提出把试验车型分为 Sedan、SUV、1-Box 三

种车型，日本的法规草案与 IHRA 研究结果类似。从图 14 左下图可看出，对于三种车型，骑车

人头部碰撞角度有一定差异，从 40-70 不等。从这一点看，IHRA 和日本法规草案比 EEVC 要

更加的合理。从仿真可看出，与行人相比[9]，当碰撞车型为 Sedan 时，头部碰撞角度和碰撞位

置都有所不一样。为了更有效的评价骑车人的头部损伤风险，应该在制定法规的时候充分考虑

骑车人的头部运动学响应过程。头部碰撞速度与车速的关系如图 16(f)。可见汽车前部结构影响

骑车人的运动学响应，也会对骑车者的颅脑损伤有着或轻或重的影响。 

4.3  汽车前部结构几何参数的影响 
汽车与自行车碰撞时，骑车人主要是与汽车的保险杠、引擎盖边缘、引擎盖、挡风玻璃接

触。本文分别分三种车型分别讨论保险杠高度、引擎盖边缘高度、引擎盖角度、挡风玻璃角度

对骑车人头部损伤参数的影响。 

4.3.1  保险杠高度的影响 
如表5所示，对于Sedan车型，保险杠高度增加对HIC有一定影响，随着保险杠高度从435mm

变化到 516mm，HIC 值增加了 13％。碰撞力和角速度变化不大，角加速度峰值增加了 83％。

适当减小 Sedan 车型的保险杠高度对于减少骑车人头部损伤风险有一定作用。对于 SUV 和

1-BOX 车型，保险杠高度变化对骑车人头部损伤参数影响不大。 
 

表 5 保险杠高度对头部损伤参数的影响 

         输出参数 
结构参数 HIC15 

碰撞力 
（N） 

角速度变化值

（rad/s） 
角加速度峰值

（rad/s2） 

435(-1) 1316.6 8253.1 41.116 8943.6 
476(0) 1426 7891.2 38.63 16368 Sedan 
516(1) 1485.3 7805.9 40.1 19541 
544(-1) 357 3704.4 43.254 10700 
640(0) 466.57 3530.9 50.569 12100 SUV 
736(1) 409.79 3620.6 44.376 11374 
448(-1) 378.67 5089.7 46.39 16165 
576(0) 374.32 5912.1 49.352 16452 

保险杠

高度

（mm） 

1-BOX 
704(1) 410.95 4923.4 50.546 17486 

4.3.2  引擎盖边缘高度影响 
从仿真结果表 6 可看出，引擎盖高度对骑车人头部损伤参数影响比保险杠高度的影响要显

著些。三种车型随着引擎盖高度的增加，HIC 值和碰撞力都有很大下降。对于 Sedan 车型，引

擎盖高度从565mm变化到839mm，HIC值降低到了540.97，降低了72％。碰撞力下降到了4776.1，
下降了 43％。但是，角加速度有所升高。对于 SUV 和 1-BOX 两种车型，当引擎盖边缘高度在

高位变化时，角加速度值有所降低，SUV 角加速度峰值从 15972 降低到了 6616.3，1-BOX 车型

从 19353 下降到了 13087。这说明对于不同车型，引擎盖对骑车人头部损伤参数的影响有一定

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考虑降低骑车人头部损伤风险情况下，不同车型设计引擎盖高度

时，也要区别对待。 
由于 SUV 和 1-BOX 车型普遍比 Sedan 的引擎盖高度要高，从三种车型仿真输出参数比较

可看出 SUV 和 1-BOX 车型的 HIC 值普遍比 Sedan 要低，角速度变化值和角加速度峰值却普遍

要比 Sedan 车型要高。 
从能量角度来看，当引擎盖高度增高接近重心位置时，实际上是增加了骨盆和大腿吸收碰

撞中的能量，也就增大了骨盆和大腿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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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引擎盖高度对头部损伤参数影响 

       输出参数 
结构参数 

HIC15 
碰撞力 
（N） 

角速度变化值

（rad/s） 
角加速度峰值

（rad/s2） 

565(-1) 1944 8307.3 54.565 12207 
702(0) 1462 7891.2 38.63 16368 Sedan 
839(1) 540.97 4776.1 42.485 13879 
832(-1) 660.44 4150.5 32.308 15972 
1000(0) 466.57 3530.9 50.569 12100 SUV 
1168(1) 113.89 2708.9 39.186 6616.3 
864(-1) 1015.8 6483.4 60.61 19353 
1004(0) 374.32 5912.1 49.352 16452 

引擎盖

边缘高

度（mm） 

1-BOX 
1144(1) 214.61 4241.4 50.654 13087 

4.3.3  引擎盖角度与挡风玻璃角度影响 
图 14 为 Sedan 车型引擎盖角度和挡风玻璃角度变化对头部损伤参数的影响，引擎盖角度和

挡风玻璃角度分取 3 值，共做了 9 次仿真。从图 14 可看出，Sedan 车型引擎盖倾角对人体碰撞

后的运动有一定的影响，从输出各参数来看,当引擎盖倾角从 11º 增加到 18º 时，HIC 值和碰撞

力均所下降，角加速度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仿真中可以看出，骑车人头部大多挡风玻璃碰撞，

也就说相同情况下，骑车人的绕转距离要大于行人。挡风玻璃从 29º 增加到 40º，头部损伤参数

均有所上升。实际设计中，要综合考虑设计引擎盖角度和挡风玻璃角度，适当增加引擎盖角度，

也就增加了引擎盖与引擎盖下面较硬部件的距离，可以减少行人头部撞击引擎盖下硬点几率。 
由于 SUV 和 1-Box 车型的挡风玻璃角度和引擎盖角度在设计范围内变化不大,所以对损伤

参数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引擎盖角度  
图 15 Sedan 车型挡风玻璃与引擎盖角度变化对头部损伤参数影响 

5  结论 
(1) 本文通过对一起汽车－自行车碰撞事故进行事故重建，有效验证了仿真方法的可行性

和仿真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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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行车的速度和碰撞位置对骑车者头部的接触位置有很大的影响。 
(3) 为了更有效的评价骑车人的头部损伤风险，应该在制定法规的时候充分考虑骑车人的

头部运动学响应过程如头部碰撞角度和绕转距离。 
(4) 由于当汽车车速达到 40km/h 时，骑车者头部会受到严重的损伤，所以为了降低骑车者

的损伤风险，有必要限制城区行驶车速低于 40km/h。 
(5) 对于 Sedan，SUV 和 1-BOX 三种车型，骑车人的颅脑损伤类型不一样。自行车与 Sedan

车型发生碰撞时，骑车人的头部 HIC 值和碰撞力比较高，而对于 SUV 和 1-BOX 车型，头部角

速度和头部角加速度相对比较高。 
(6) 引擎盖高度对骑车人头部损伤参数影响比保险杠高度的影响要显著。对于不同车型，

引擎盖对骑车人头部损伤参数的影响不尽相同。考虑降低骑车人头部损伤风险情况下，不同车

型设计引擎盖高度时，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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